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借 支 暫 付 款 項 結 算 沖 轉 單
本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，已暫借經費新台幣 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一、實際支用情形結算如下：

   （請依實際情形勾選一項於□打v，並填上相關金額）

□ 1.實際支用數與暫借數相符，無剩餘款。

□ 2.實際支用新台幣 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，
   剩餘款新台幣 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，交出納組繳回。

□ 3.實際支用新台幣 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，
係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致原借支數不足，
不足數新台幣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已由職先行墊付，
請准予撥還。

二、檢附支用憑證   張，共新台幣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，請准予沖轉核銷。

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出納組     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   校長
承辦單位主管           總務處
